
“综合发展潜力”评定表 

学号  姓名  电话  

院系  专业  

“综合

发展潜

力”得

分 

（上限

8分） 

主干课程

修读 

（上限

1.5分） 

专业绩点优秀加分 

（前提：修读荣誉或进阶课程共计 10学分及以上） 
已获荣誉课程成绩为

A档（含 A和 A-）4

门以上 排名全班前 10% 排名全班前 30% 

1分 0.5分 0.5分 

学术科研

项目和活

动 

（上限 3

分） 

曦源

项目

结项

优秀 

䇹政、望道、登辉等

校级科研项目 

学术竞赛、大学

生科研训练计

划、挑战杯等校

级奖 

省部级奖 国家级奖项 

1

分 

立项0.5 

中期1分 

优秀1分 

 0.5 

 1分 
1.5分 2分 

学年论文 

（上限 2

分） 

A 其他 

2分 可提交代表性论文 

语言能力 

（上限

1.5分，

单语种不

超过 1

分） 

英语 

托福 102分（含，下同）、雅思 7.5分、大

学英语六级 580以上 
0.5分 

托福 110分、雅思 8.0分、大学英语六级

620分以上 
1分 

德语 

欧标 B2以上 0.5分 

欧标 C1以上 1分 

法语 

欧标 B2以上 0.5分 

欧标 C1以上 1分 

日语 

N2级 0.5分 

N1级 1分 

拉丁语、希腊

语、梵文等 

经专家委员会考察，报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

定后可酌情加分 
0.5分 

其他（上

限 1分） 

在校期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综合品德表现突出，为学院、

学校及社会做出突出贡献（如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等），

若所获奖项未列入上述评定范围内，可提交相应证明材料 

1分 

总得分 
 

 



一、“综合发展潜力”专家组审核意见 

 

 

 

 

 

 

 

 

 

 

签名：                                                   日期： 

 

二、院系推免工作小组意见 

 

 

 

 

 

 

 

 

 

签名：                                                   日期： 

 


